
第一阶段：计划制定

若涉企报送计划至同级司法行

政部门备案
向社会公布检查计划制定行政检查计划

第二阶段：检查审批

报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
确定检查人员（至少两名

执法人员）
制定具体检查方案

发送通知书

第三阶段：实施检查

告知权利义务执法人员持证到场 出示执法证件

出具行政检查通知书

开展现场/书面检查相关人员签字确认 制作检查笔录

第四阶段：结果反馈

检查结果判定

出具整改通知书

第五阶段：公示归档

立卷归档检查结果按规定公示

汇总检查情况，制作情况记录表

未发现问题 发现违法行
发现整改问题

检查结果告知 检查结果复核

转入行政处罚程序记录检查结果



简易程序适用情形（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
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当场调查取证
制作《现场调查笔录》或《询问（调查）笔录》

当场告知与听取意见
可以口头告知当事人行政执法决定的内容、事实、理由和依据

当场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场作出决定
当场采用有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文书作出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送达
当场送达当事人

执行
当事人自觉履行或依法强制执行

立卷归档
案件办理完毕 30 日内编目装订、立卷归档

简易程序案卷保管期限为 10 年



案件来源（日常监督检查、投诉举报、媒体披露、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

初查核实

不符合条件不予立案（投诉举

报类 3 日内告知投诉人，并说

明理由；部门移送不予立案书

面告知移送部门）

立案后撤销立案（投诉举报类 3
日内告知投诉人，并说明理由）

准予立案（5 日立案，延期最长 10 日）

调查取证（询问、调证、勘查、取样、鉴定、其他）

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并对调查结果审查 涉嫌犯罪移交司法机关

法制审核

集体讨论

拟处罚告知（告知陈述、申辩、听证）

未进行陈述、申辩、听证 进行陈述、申辩、听证（5 日内提出，收到申请 20 日内听证）

公示（决定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示并将公示情况归档）

再次集体讨论

领导审批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立案之日起 90 日内作出，延期不超 60 日，

法律、法规和规章有更严规定的，从其规定）

送达（直接、留置、委托、转交（制作送达回执）；邮寄、公告、其他（保存相关材料））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当事人拒不履行，经催告后

仍不履行）

结案（撰写结案报告，涉及复核需复核完成后结案）

归档（办理完毕 30 日内）

保管期限：普通 30 年；重大永久

当事人自觉履行

再次法制审核



30 天内作出决定

否

当事人到场

是否符合强制
措施条件

是 否

处理决定：解除/没收/拍卖等

制作现场笔录
交付查封扣押
决定书和清单

听取陈述申辩
30天内查清
事实作出处
理决定

实施强制措施

情况是否复杂

当事人是否到场

出示执法证通
知当事人到场

邀请见证人到场

告知与制作文书

当场告知：理
由、依据、权利

启动行政强制措施

是 否

行政机关负责人
批准（紧急情况
24 小时内补批）

是

经批准可以延长

送达处理决定书

程序结束

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延长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催告期满 10 日后当事人是否履行

行政机关制作
并送达履行行
政决定催告书

听取当事人陈
述与申辩

人民法院受理审查裁定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决定

查封、扣押、冻结、
划拨、拍卖等

执行完毕

行政机关复核
意见

催告书载明：
履行期限、方
式、陈述申辩
权等

否

否 是
行政机关依法
实施强制执行

金钱给付不予执行 准予执行
2

行为义务 违法建筑拆除

程序结束

人民法院实施执行或按
照人民法院裁定由行政

机关实施执行
公告期限届满

强制拆除
代履行或
直接强制

是

中止或终结执行

执行标的类型

是

是否出现中止/终结情形

否

程序结束

行政机关是否有强制执行权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制作强拆方案

实施强拆（不得在夜间或节假日，需对违法建
筑内的财物进行清点、登记造册，并妥善保管，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若当事人在场，应告
知其财物保管情况；若当事人不在场，可通过

公证机构或第三方见证的方式进行。）

制作拆除笔录并全程记录（并由执法人员、
当事人（或见证人）签字确认）

清理现场



进入审查程序

申请人提交申请

否

能否当场作出
决定?

是

出具接收凭证含
收件清单、印章、
签名确认

审查材料是
否齐全

接收申请材料

一次性补正告
知 5 日内告知
全部内容

材料齐全受理申请，出具受理
凭证

不能
能

是否需要实质
审查？

是否

指派 2 名以上人员
核查制作核查笔录

提出审查意见

是否涉及他人
重大利益？

是否

继续审查

是否符合许可条件 是否

作出准予许可决定 20
日内，可延长 10 日

制作不予许
可决定书

制作行政许
可决定书

当场作出许
可决定

作出不予许可决定说明
理由并告知救济途径

制作并送达许可决定书及证照送达决定书

办结归档 30 天内立卷

书面审查

告知利害关系人听
取陈述申辩


